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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情况概述：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天士力股份”）与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协力营销”）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与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地药业”）六位自然人股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天士力与协力营销将分别以现金方式受让六位自然

人股东持有的天地药业

６０％

的股权，其中本公司受让天地药业

４５％

的股权，协力营销受让天地药业

１５％

的

股权。

经协议各方一致认可，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地药业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净资

产为

８

，

６８４．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税后净利润

２

，

７８９．６９

万元；同时参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天地药业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为

３６

，

３８１．２９

万元。 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本协

议项下天地药业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为

３３

，

５６０．００

万元， 天地药业

６０％

的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０

，

１３６．００

万

元，其中，公司应支付

１５

，

１０２．００

万元，协力营销应支付

５

，

０３４．００

万元。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其中董事长闫希军先生、副董事长蒋晓萌先生与朱永宏先生、独立董事张雁灵先生与施

光耀先生通过电话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兼总经理闫凯先生主持，经审议，到会董事以

８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书面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协力营销策划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之内，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贾孝忠，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０２１９４８０８２３１５１３

，住所为河

南省开封市金明区城西商场街

１

号楼

１

单元

１

号。担任天地药业董事长、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１０

，

７５３

，

８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０４３６％

２．

田保晨，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０２１９６２１１１４００１Ｘ

，住所为河

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南陶胡同

２０

号院

１８

号。 担任天地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５

，

８３１

，

６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３７６９％

。

３．

林志忠，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０２１９６００４１１００１０

，住所为河

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体育路

１８

号院

１

号楼

１

单元

１

号。 担任天地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４

，

３８２

，

２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０５８０％

。

４．

范若丽，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１１１９６００４１０１０２２

，住所为开

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明东街金明小区

８

号楼

２

单元

２０１

号。 担任天地药业董事、总工程师、质量受权人之

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８３３１％

。

５．

魏强，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０３１９６３０１３１００３１

，住所为河南

省开封市顺和回族权双井街

１５

号。担任天地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

４

，

６５９

，

９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３．８８５５％

。

６．

钟秉华，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０２１９６３０３１００５４１

，住所为河

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八府仓街

２６

号。 担任天地药业监事会主席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７．２１１０％

。

（二）协力营销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１８８９９３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５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４８２

号创智大厦

２０４

室

－２９１

经营范围：对医药、医疗、健康及相关行业的营销策划、管理咨询、销售策划。（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一般合伙人）：天津协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葛剑），该合伙人出资额为

５０３．４０

万元，占全部出资比例的

１０％

。

有限合伙人出资

４５３０．６０

万元，占全部比例的

９０％

，具体出资情况为：公司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天津天士

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５５．９０

万元，另外

１３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２４７４．７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天地药业前身系成立于

１９５６

年的开封市中药制药厂，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改制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３５６

万元；住所为开封市大梁路；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

贾孝忠；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片剂、丸剂（浓缩丸、蜜丸、水蜜丸、水丸）、散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

膏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酊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生产、销售（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

围经营）。公司生产有注射剂、片剂、丸剂、散剂、胶囊剂、酊剂等剂型，

９０

多个品种。主导产品有醒脑静注射

液、藿香正气水、少林正骨精、健脑灵片、六味地黄丸、冠心苏合丸等。 其中醒脑静注射液（国药准字

Ｚ４１０２０６６４

、

Ｚ４１０２０６６５

），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在医院处方中成药市场脑科用药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因其

具有广泛的适应症和极小的不良反应率而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１．

股权结构

天地药业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改制以及股权变更，截至公告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贾孝忠

１０７５．３８２４ ３２．０４３６％

２

田保晨

５８３．１６７６ １７．３７６９％

３

魏强

４６５．９９８４ １３．８８５５％

４

林志忠

４３８．２２８０ １３．０５８０％

５

范若丽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９．８３３１％

６

钟秉华

２４２．００００ ７．２１１％

７

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司

２７．５６１６ ０．８２１３％

８

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

３９．２５４４ １．１６９７％

９

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

３１．５２８８ ０．９３９５％

１０

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

３６．１２２４ １．０７６４％

１１

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

３２．９９０４ ０．９８３０％

１２

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

５３．７６６０ １．６０２１％

合计

３３５６ １００％

２

、权属状况说明

根据建中律师事务所为此次收购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天地药业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股权明晰，资产

权属清晰，未发现权利受限情形，不存在违法经营等影响本次收购的重大事件或问题；天地药业现股东方

所持天地药业的股权权利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况及潜在法律纠纷；天地药业的重大

合同都是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内容、形式均合法有效，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未出现因合同履行

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根据律师适当核查，并经天地药业股东承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不

存在正在发生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天地药业

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组织结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均符合《公司法》、《劳动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未作为原告（申请人）、被告（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

参与到其它任何诉讼和仲裁程序中，不存在已经发生的重大行政处罚。

３

、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天地药业现有的房屋有

３８

处， 其中已经依法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房产

２６

处，待办产权证书的房产

１２

处，均系天地药业自行投资建设，权属明确，无潜在法律纠纷。

天地药业拥有可独立进行生产的机器设备，该机器设备均为自行购买，产权明晰完整，无权属纠纷。

天地药业现有国有出让用地使用权

１

宗，并持有证书编号为汴房地权证字（

２３２８６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和潜在法律纠纷；竞拍取得的编号为

２０１３－ＧＹ－２４

号宗地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程序合法，该土地使用权尚需天地药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业项目立项、环

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手续后，持《成交确认书》与开封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现持有有效期内的

ＧＭＰ

证书

２

项。持有效期内的药品注册批件

９７

个，其中注射剂

３

个、散剂

５

个、酊

剂

２

个、片剂

２３

个、胶囊剂

１

个、软膏剂

１

个、口服液

６

个、合剂

２

个、颗粒剂

１

个、丸剂（水丸）

１１

个、丸剂（大蜜

丸）

２９

个、丸剂（浓缩丸）

１３

个

天地药业现拥有注册商标

１

项，不存在商标权纠纷和潜在的法律纠纷。

４

、交易标的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２７１５．８６ １１５８１．０３

总负债

３２８０．９９ ２８９６．２６

净资产

９４３４．８７ ８６８４．７７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份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２６９．２３ ６１７２．０２

净利润

２７８９．６９ １０１１．７９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评估概况：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对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２．

评估方法：本次资产评估以收益法、资产基础法为基本方法。 鉴于天地药业所属中医药制造行业的

行业特点，如国家在医药行业准入、生产经营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监管要求严格，加之医药行

业属于技术密集型、研发投入大、投资风险及附加值高的产业等因素。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无法涵盖诸如

人力资源、客户资源、销售网络、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等价值，无法充分反映该公司的发展潜力，而收益法是

通过预测企业未来的收益现金流并折现的方式测算企业价值。 能够较好的综合体现天地药业整体价值，

本次评估最终采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３．

特殊假设前提：

（

１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

面保持一致；

（

２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

一致；

（

３

）假设企业所处行业政策无重大变化；

（

４

）假设企业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辅料等的供应无重大变化；

（

５

）假设企业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能有效执行；

（

６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

７

）假设新建项目能按预期投产，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且无重大变化，经营情况将不会因主要资产的

能力不能正常发挥等因素而受到严重影响。

４．

评估结果

天地药业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１

，

５８１．０３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

，

８９６．２６

万元，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８

，

６８４．７７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３６

，

３８１．２９

万元，增值额

２７

，

６９６．５２

万元，增值

率为

３１８．９１％

。

四、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转让价款确定

经本协议各方一致认可，参照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地药业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净

资产为

８

，

６８４．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税后净利润

２

，

７８９．６９

万元；同时参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评估报告，天地药业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为

３６

，

３８１．２９

万元。 双方协商确定本协议

项下天地药业价值为

３３

，

５６０．００

万元。本次转让

２

，

０１３．６０

万股（占

６０％

股比）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０

，

１３６．００

万

元，其中，天士力应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５

，

１０２．００

万元，协力营销应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

５

，

０３４．００

万元。

天士力股份对应转让方及应支付的具体转让价款金额

序号 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额

（

股

）

转让价款

（

元

）

１

贾孝忠

６

，

８７３

，

８２４ ６８

，

７３８

，

２４０

２

田保晨

３

，

４４５

，

８９６ ３４

，

４５８

，

９６０

３

范若丽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林志忠

２

，

９３２

，

２８０ ２９

，

３２２

，

８００

５

魏 强

－ －

６

钟秉华

－ －

合计

１５

，

１０２

，

０００ １５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协力营销对应转让方及应支付的具体转让价款金额

序号 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额

（

股

）

转让价款

（

元

）

１

贾孝忠

－ －

２

范若丽

－ －

３

林志忠

－ －

４

魏 强

３

，

２０９

，

９８４ ３２

，

０９９

，

８４０

５

钟秉华

１

，

３６８

，

２３６ １３

，

６８２

，

３６０

６

田保晨

４５５

，

７８０ ４

，

５５７

，

８００

合计

５

，

０３４

，

０００ ５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

（二）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股权备案及变更

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给转让方的转让价款应按照本款约定存入转让方委托的天

地药业提供的银行账户。 协议各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转让价款及股权备案

／

变更：

１．

本协议签署后

３

个工作日内向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提供收款帐户账号。 账户信息提供之日起

３

个

工作日内，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应将股权转让金全额的

５０％

支付至天地药业提供的账户，用于支付部分

股权转让款。 其余股权转让金全额的

５０％

支付至天地药业提供的账户，由天地药业和天士力股份共管。

２．

交付股权转让金的同时，天士力股份派驻天地药业的财务副总经理进入天地药业，开展相关工作；

财务副总经理到任天地药业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各方办理天地药业财务对接手续并按本协议及附件规

定核实确认天地药业资产及财务状况，天地药业负有积极配合义务。 天地药业收款后

３

日内，向天士力股

份、协力营销出具收款凭证。天地药业收到转让价款

３

日内，转让方向工商局递交股权变更

／

备案申请，并应

在

７

个工作日内将所有变更手续办理完毕。 受让方变更

／

备案为工商登记的天地药业股东视为办理完毕。

（三）过渡期安排

１．

在过渡期间内，转让方声明：

天地药业正常经营，维持各重要合同的继续有效及履行；未就其经营活动进行任何重大变更；未参与

任何协议或安排，使本协议书项下交易和安排受到限制或不利影响；未转让或出售其重大资产或业务；未

签署纯义务性或非正常的合同或达成口头协议。

维护天地药业设备、设施和现有净资产未发生非正常减损；未通过任何决定或决议，以便宣布、分配

股息、股利或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未变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未对外担保或对外借贷，包括

向股东及卖方担保或借贷；不存在导致天地药业的业务、经营、资产、债务等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其

他行为。

２．

转让完成及交割日安排

２０１２

年度天地药业经营形成的剩余未分配利润

７８６．００

万元归转让方分配。

于交割日，转让方和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共同办理并获取：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颁发的并将转让股份

记载于天士力股份名下的股份变更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四）股权转让后天地药业股权结构及重大事项约定

１．

转让后股权结构：股权转让后，天士力股份持有天地药业

１５

，

１０２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４５．００００％

股

比，为天地药业控股股东；协力营销持有天地药业

５

，

０３４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１５．００００％

股比；贾孝忠先生持

有天地药业

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１１．５６１４％

股比；田保晨先生持有天地药业

１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５．７５０９％

股比；林志忠先生持有天地药业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４．３２０６％

股比，；魏强先生持有天地药业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４．３２０６％

股比；范若丽女士持有天地药业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天地药业

４．３２０６％

股

比；钟秉华女士持有天地药业

１

，

０５１

，

７６４

股，占天地药业

３．１３４０％

股比；天中商贸持有天地药业

２７５

，

６１６

股，

占天地药业

０．８２１３％

股比；天豪商贸持有天地药业

３９２

，

５４４

股，占天地药业

１．１６９７％

股比；天发商贸持有天

地药业

３１５

，

２８８

股，占天地药业

０．９３９５％

股比；天明商贸持有天地药业

３６１

，

２２４

股，占天地药业

１．０７６４％

股

比；天增商贸持有天地药业

３２９

，

９０４

股，占天地药业

０．９８３０％

股比；天美商贸持有天地药业

５３７

，

６６０

股，占天

地药业

１．６０２１％

股比。

２．

董事会：合作后，天地药业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

３

人由天士力股份推荐候选人；

２

人由天地药

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候选人，经天地药业股东会选举产生。天地药业设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１

名，由天士力

股份推荐获选董事出任，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天地药业设副董事长

１

名，由天地药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获

选董事出任，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３．

监事会：合作后，天地药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

１

人由天士力股份推荐候选人；

１

人由天地药

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候选人；

１

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荐候选人，经天地药业股东会选举产生。 天地药

业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由天地药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获选的监事担任，经天地药业监事会选举产生。

４．

总经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合作后，为保障企业顺利过渡，实现

２０１３

年各项目标

的完成，天地药业总经理由贾孝忠先生担任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鉴于贾孝忠先生主动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底后

不再出任天地药业总经理职务，新总经理人选可在天地药业原董事会

４

名董事中择优聘任，或由董事会聘

任其他人选。

５．

常务副总经理：合作后，天地药业设常务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常务副总经理候聘人选由贾

孝忠先生推荐，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６．

财务副总经理：合作后，天地药业设财务副总经理，负责全面财务管理工作。 财务副总经理候聘人

选由天士力股份推荐，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７．

质量副总经理：合作后，天地药业设质量副总经理。 质量副总经理候聘人选由天士力股份推荐，总

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８．

“五不变”：非经天地药业股东会达到

２／３

以上表决权表决通过，天地药业名称不变、注册资本金不

变、注册地址不变、纳税渠道不变、核心管理团队不变（按本协议有特别约定的除外）、企业特色品牌不变。

独立经营，单独核算。

９．

新车间认证：转让方负责的天地药业改扩建之小容量注射剂车间符合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要求，不存在软、

硬件建设中存在严重缺陷因素而造成较长时期无法认证之情形。各方以积极态度共同协调推动该改扩建

之小容量注射剂车间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认证工作。

１０．

新车间权证： 转让方声明，天地药业改扩建之小容量注射剂车间系经开封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同

意并按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规范要求设计并实施。 合作后，各方同意将以积极态度推动该等新建小容量注射剂车

间取得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所有相关证照手续。

１１．

质量标准升级：合作后，天士力股份积极调动研发资源，积极与转让方共同协调推动天地药业获批

生产的醒脑静注射液在未来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质量标准提高和升级工作，以使天地药业在新质量标准

下实现大规模合规生产。

（五）违约责任

１．

如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应向转让方支付违

约金，违约金的支付标准系以每日按迟延付款金额的千分之壹计算，但最多不应超过本协议第

３

条规定的

转让价款的

１％

。 当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时，转让方有权进一步仅就其所遭受的直接损

失向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提出索赔。

２．

如果转让方未按本协议规定办理完毕工商备案

／

变更手续，转让方应向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的支付标准系以每日按已付价款金额的千分之壹计算，但最多不应超过本协议规定的转

让价款的

１％

。 当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给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造成的损失时，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有权进

一步仅就其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向转让方提出索赔。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天士力上市品种与在研品种中，中风、急救用药仅有注射用丹参多酚酸一种产品。 醒脑静注射

液具有适应症广泛、不良反应小等特点，临床医生应用经验也明显占优。通过收购天地药业引进醒脑静注

射液，符合公司大品种、大病种的战略，丰富与补充公司心脑血管用药产品线的产品种类、提高产品的覆

盖程度，更好地发挥多产品的协同效应。

收购完成后，天士力将通过对天地药业品种进行基础研究，继续致力于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分离、定

性、定量等研究，开展新制剂、新剂型研究，对产品进行二次开发，为创造高附加值产品提供可靠的技术支

撑，有利于实现传统剂型的产品与持续创新的研发能力的互补。 并利用现有丰富的在产品种与强大市场

营销网络的互补，加大国内市场开发力度，进一步增大企业产品的销售规模，发挥企业整体的规模优势，

增强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公司此次以自有资金收购天地药业股权后，天地药业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畴，能有效扩大销售规

模，增加公司营业收入，进而使公司盈利能力相应增加。

六、公告备查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股份转让协议书；

３．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４．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５．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关于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国庆节假期暂停

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５１２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１

、

根据国务院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

２

、

根据

《

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

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暂停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式基金的

申购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

Ａ

类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

Ｂ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８５１２０ ４８５０２０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

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注：

１

、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

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其他暂停申购、转换入业务的基金详见相关公告）。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

的分配权益， 赎回款项经销售机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内划往投资者账户。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款

项经销售机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内划往投资者账户。

２

、投资者应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关于工银瑞信

７

天理财债券基金

２０１３

年国庆节假期暂停申购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

７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工银

７

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５１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１、

根据国务院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

》

２、

根据

《

工银瑞信

７

天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

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暂停工银瑞信

７

天理财债券基金的申购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

７

天理财债券

Ａ

类

工银

７

天理财债券

Ｂ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８５１１８ ４８５０１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注：

１

、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

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其他暂停申购、转换入业务的基金详见相关公告）。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

的分配权益， 赎回款项经销售机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内划往投资者账户。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款

项经销售机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内划往投资者账户。

２

、投资者应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关于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３

年国

庆节假期暂停申购、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２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１

、

根据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

》

２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

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３

、《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

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暂停工银瑞信货币市场

基金的申购及转换入业务

。

注：

１

、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转换出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

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其他暂停申购、转换入业务的基金详见相关公

告）。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和转换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

的分配权益， 赎回款项经销售机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内划往投资者账户。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款

项经销售机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内划往投资者账户。

２

、投资者应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４５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

增利”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公司以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该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

１１９

天

２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３

、理财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投资收益率：

５．１％

５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６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７

、理财收益计算公式：理财本金

×

投资收益率（年率）

×

实际投资天数

／３６５

，

精确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四舍五入

８

、资金来源：原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Ｓ

款”

集合理财计划》赎回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９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提示：

本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风险：

１

、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续存期内，可能会涉及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多

种市场风险，导致理财产品实际理财收益的波动。 如果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

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调整。

２

、信用风险：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如宣告破

产等，将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与收益支付产生影响。

３

、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一

次性支付，且产品续存期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

求。

４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

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５

、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账单。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交通银行

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上述方式及时查

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

障记忆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６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

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

出现，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

造成影响，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为零。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 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及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３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

主。

４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５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

的购买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

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实施。

２

、通过适当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并提升公司整体

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因投资额度小，对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影响不大。

五、前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公司与桂林银行城中支行签订了《桂林银行漓江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１２

期协

议书（机构）》，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占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产的

１８．８０％

。

２

、公司与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Ｓ

款”集

合理财计划协议》， 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９

，

７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

品，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产的

３６．４８％

。

３

、公司与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集合理

财计划协议（期次型）》，约定公司以原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赎回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产的

１８．８０％

。

４

、公司根据《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金融部产品需求申请表〉》的批

准，公司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协定理财，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末

净资产的

１８．８０％

。

５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金额为

１９

，

７００

万元，累计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产的

７４．０９％

。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

增利”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１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宝四川制药公司”）向

自然人顾元建转让其所持有的成都亚宝世纪商贸有限公司（“世纪商贸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全资子公司

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在不低于账面价值

２３８７．４９

万元的基础上以最终评估结果为依据出售其所

持有的成都亚宝世纪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亚宝四川制药公司与自然人顾元建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

议》， 在对世纪商贸公司评估后， 亚宝四川制药公司以

２７９４．２４４２７１

万元将其所持有的世纪商贸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顾元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资产移交手续办理完成。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姓名：顾元建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四川省开江县

自然人顾元建与上市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二）股权出让方情况介绍

名称：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住所：四川省彭州市工业开发区银厂沟东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许振江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与销售

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亚宝世纪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股东情况：亚宝四川制药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住所：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天府东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任武贤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中药材种植；百货销售；为企业提供后勤服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审计后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未审计

）

资产

６５１５．３３ ６４１２．７１

负债

４００７．３２ ４０２５．２３

净资产

２５０８．０１ ２３８７．４８

２０１２

年度

（

审计后

）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

未审计

）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１９４．２５ －１２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９４．２５ －１２０．５２

世纪商贸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经山西银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晋银康会审【

２０１３

】

００９１

号）审

计。

经山西愚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晋愚公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３０

号）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世纪商贸公司资产

６８１９．４７

万元，负债

４０２５．２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９４．２４

万元，增值额

４０６．７６

万元，增值

率

１７．０４％

。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顾元建

●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世纪商贸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

２７９４．２４４２７１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

方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

●

乙方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费

２７９４．２４４２７１

万元人民币在本协议签订完成并办理完世纪商贸公

司工商变更登记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甲方收到

２７９４．２４４２７１

万元股权转让费后，再进行世纪

商贸公司的相关资料移交。

●

股权转让全部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由各自承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费由世纪商贸公司承担。

●

在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

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１

、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２

、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３

、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４

、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

本协议对签约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 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

１０％

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

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

●

争议的解决

１

、与本协议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２

、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

本协议由转（受）让双方在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注册地（山西省芮城县）会议室定立。

●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其余报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二）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且交易完成后也不会构成任何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六、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出于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作出此次交易的决定，本次交易预计使全资子公司亚宝四川制药

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４２４

万元左右，营业外收入

１７２６

万元左右。

２

、本次出售导致全资子公司亚宝四川制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上市公司不存在为世纪商

贸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８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７．５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该额度可循环使用，即任意时点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的银行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

７．５

亿元人民币。 详细公告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根据相关授权， 公司近期共使用

３．８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华夏银行的

３

只银行理财产

品，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一）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５６

１

、产品名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５６

２

、理财币种：人民币

３

、认购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５

、预期年收益率：

３．９％

６

、期限：

８５

天

７

、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８

、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一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１０

、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债券远期以及高信用级别

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金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金融

产品。

１１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２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３

、公司本次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７％

。

（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５７

１

、产品名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５７

２

、理财币种：人民币

３

、认购金额：

１

亿元

４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５

、预期年收益率：

４．３％

６

、期限：

３５９

天

７

、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８

、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９

、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一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１０

、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债券远期以及高信用级别

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金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金融

产品。

１１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２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３

、公司本次出资

１

亿元人民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４％

。

（三）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５８

１

、产品名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５８

２

、理财币种：人民币

３

、认购金额：

２．３

亿元

４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５

、预期年收益率：

４．１％

６

、期限：

１７６

天

７

、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８

、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９

、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一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１０

、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债券远期以及高信用级别

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金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金融

产品。

１１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２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３

、公司本次出资

２．３

亿元人民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３１％

。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２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

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半年对所有银行理财

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

计委员会报告；

（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除本公告日披露的银行理财产品之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国庆节前一个工作日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保证金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

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

（

国办发明电

［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保证金货币

Ａ

易方达保证金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９００１ １５９００２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

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

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星期二）至

１０

月

７

日

（星期一）为节假日休市，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业务，本基金

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国庆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２

股票简称：北方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项目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２

年自治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方股份“大型

电动轮矿用车的研制与产业化项目” 获得

２０１２

年度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

７５０

万元。

《通知》规定，该补助资金分批拨付到项目单位。 公司已于近日全部收到

上述资金。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资金暂计入“递延收益”科目，具体计入损益时间，根据项目完成情况

确定。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刘永好董事出售民生银行

Ａ

股股票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日，有媒体传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刘永好先生于近期出

售了本公司

Ａ

股股票，称“刘永好连续减持民生银行

Ａ

股股票”、“刘永好对民生银行减持欲

望增强”。

二、澄清声明

本公司经与刘永好董事查询，并获得书面回函明确表示，截至本公告日，刘永好董事

控制的本公司股东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和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未出售本公司

Ａ

股股

票。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